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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泰安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 

泰法办发„2023‟24 号 

 

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依法治县（市、区）办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司法局，各功能区党工委依法治区办，市有关部门、单位： 

《泰安市国家机关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履职评议实施办法》

已经十二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三次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。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 

中共泰安市委全面依法         泰 安 市 司 法 局 

治 市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      2023 年 6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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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深入推动国家机关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

制落实，进一步加强全民普法力度，根据我市“八五”普法规

划和国家机关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相关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履职评议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

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进一步夯实国家机关普法主体责任，

通过开展履职评议活动，推动国家机关全面落实普及法律知识、

弘扬法治精神、培育法治文化、塑造法治信仰、推动法治实践

的重要职责，形成分工负责、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的全民普法

大格局。 

第三条 纳入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履职评议的对象包括：全

市各级党政机关（含法律法规授权和依法受委托的具有管理公

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）、人大机关、政协机关、司法机关以及承担

社会管理、服务职能的人民团体、国有企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

等。 

第四条  履职评议工作遵循以下原则： 

1.专家评估和公众参与相结合。邀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

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成员、专家学者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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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媒体代表组成评议团参与评议，畅通社会公众参与渠道，开

展群众满意度调查，确保评议结果客观、公正、专业、权威。 

2.工作评价与成效评议相结合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

普法工作机构侧重对各部门单位日常普法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跟

踪评价，评议团和社会公众侧重对普法社会效果进行评价，两

者结合形成有机整体，使普法工作评议更加全面、科学、合理。 

3.落实责任与强化考核相结合。发挥部门单位普法主体作

用，压实部门单位普法责任，明确普法工作“硬指标”，将履职

情况与法治建设考核、普法规划落实情况评先树优等结合起来，

形成典型示范引领、各部门协同联动的良好工作机制。 

4.完善机制与动态优化相结合。健全完善国家机关“谁执

法谁普法”履职评议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，在实践中不断总结

经验，完善评议标准和程序，改进评议活动方法，增强评议的

科学性、准确性和公正性。 

第五条 评议工作在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统一领导下，

由市委依法治市办、市司法局组织实施。包括自查自评、实地

考察、履职报告、社会评议等步骤环节。 

第六条 各评议对象根据市委依法治市办、市司法局工作

安排，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自我评估，形成普法工作自评报告报

市司法局。 

第七条 各评议对象应在有关媒体、网站等刊登公示本单

位普法履职情况，包括：普法责任清单、落实普法责任工作措

施、开展普法工作成效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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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市委依法治市办、市司法局组织评议团成员，采

取座谈了解、实地察看、查阅资料、听取汇报、问卷调查等形

式，对评议单位普法工作情况集中实地考察，根据评分标准评

定相应分数并提出意见建议。 

第九条 评议活动结束后，市委依法治市办汇总评议情况，

评议结果在全市通报。 

第十条 评议结果按照计分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

不合格 4 个等次。90 分以上为优秀，75 分至 89 分为良好，60

分至 74 分为合格，59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 

第十一条 对责任落实到位、普法工作成效显著的部门单

位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通报表扬；对责任不落实、普法工作目

标未完成的部门单位，予以通报批评。 

第十二条 凡在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履职评议工作中弄虚作

假的，一经查实，该部门单位评议等次直接定为“不合格”。 

第十三条 评议活动原则上每年下半年组织实施，被评议

单位随机抽签决定。通知方案至少提前 10 个工作日印发被评议

单位。 

第十四条  评议活动的组织程序、评议项目以及评议方式

方法等如有变化，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 
 

 
中共泰安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3 年 6 月 30 日印发 

 


